
仲裁公告
宁夏泰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申请人彭金与你公司房屋买卖合同纠纷

【（2023）银仲字第227号】一案，已依法审理终结。仲

裁庭作出（2023）银仲字第227号裁决书，裁决：一、申

请人彭金与被申请人宁夏泰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签订的《银川市商品房买卖合同》有效，被申请人宁

夏泰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自本裁决生效之日起十

个工作日内协助申请人彭金办理宽庭花园 1号楼 1
单元 602室房屋过户登记手续；二、申请人彭金的其

他仲裁请求不予支持。本案仲裁费910元，由被申请

人宁夏泰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负担。因通过其他

方式无法与你公司取得联系，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

送达裁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到银川市民大厅

D区2层204室领取，逾期即视为送达。

银川仲裁委员会

张世英：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与被告张世英金融借款合同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2023）宁 0106民初 11906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30日
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陈科明、吕菊芬：

本院受理上诉人王可尧与被上诉人宁夏六盘山
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原审被告陈科明、吕菊芬小
额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们无法联系，本院现依法
向你们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
成人员通知书、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诉讼风险告知
书、开庭传票等材料。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
为送达。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0日，并定
于举证期限届满后第三日上午 9时（遇法定休假日
顺延）在本院第五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裁判。

固原市中级人民法院

张军武：

本院受理的原告宁夏凯义信商帐管理有限公司与被告张军武融资租赁
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宁0122民初3864号
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被告张军武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支付原
告宁夏凯义信商帐管理有限公司租金 68193.76元、违约金 6819.38元；二、驳
回原告宁夏凯义信商帐管理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 1846
元，由原告宁夏凯义信商帐管理有限公司负担 154元，被告张军武负担 1692
元；公告费600元，由被告张军武负担。限你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30日内到
本院综合审判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
书送达之日起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贺兰县人民法院

(2023)宁0122民初4850号

余飞：

本院受理的原告马正华与被告余飞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原告的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
支付原告货款 61949元；二、判令被告支付原告迟延履行资金占有利息 14620元（按照
2022年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3.65%计算利息，暂自2017年1月1日计至2023年6月
19日，共2360天，实际支付至款项全部付清之日止），共计76569元；三、本案诉讼费由被
告承担。因你住址不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
讼风险告知书、开庭传票。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到本院立岗人民法庭应诉，
逾期则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答辩
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立岗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本院将依法缺席判决。

贺兰县人民法院

宁夏十海潜水服务有限公司、芮超：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寰虹科技有限公司与被告宁夏十
海潜水服务有限公司、芮超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当
事人须知、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诉讼风险提醒书、廉政
监督卡、裁判文书上网告知书、民事裁定书、普通程序独
任审理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15日内，举证
期限为 15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日上午 9时 30分
（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民事第九法庭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宁夏蔡新添诚商贸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原告韩佳翔与被告宁
夏蔡新添诚商贸有限公司买卖合同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公司公告送达（2023）宁 0106民
初 8087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
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吴志国：

本院受理的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平罗县支行诉你信用卡
纠纷一案，原告的诉讼请求：1.依法判令被告偿还信用卡透支本息（截止
2023年 8月 28日）39217.94元，其中本金 32912.47元，利息 3757.64元，违
约金 1897.97元，手续费 649.86元。并承担信用卡 2023年 8月 29日至还清
之日前孳生的利息、违约金等；2.由被告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及其他费
用。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案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
讼权利与义务告知书、开庭传票、人民检察院民事行政案件申诉告知书、
廉政监督卡、裁判文书上网公布告知书等。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30日
即视为送达。答辩期及举证期分别为送达期届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
举证期满后的第 3日上午 9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审理。

平罗县人民法院

张磊：

本院受理原告杨榕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案现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3）宁 0221民初
2158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一、被告张磊于本判决生效之日
起十五日内返还原告杨榕借款 10294元；二、驳回原告杨榕
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 273元，由原告杨榕负担 200
元，由被告张磊负担 73元。公告费 600元，由被告张磊负
担。限你自公告起 30日内来本院头闸法庭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15日内
（遇休假日顺延）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当事人或者代表人
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石嘴山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平罗县人民法院

马学兵：

本院受理原告石嘴山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马学兵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宁 0221民初 2994号民事判决书，判
令：一、被告马学兵于本判决生效后五日内返还原告石嘴山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借款
本金12000元、支付利息159.14元、罚息1739.96元（计算至2023年4月24日），合计
13899.1元；被告马学兵按照借款合同约定的计算标准向原告石嘴山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支付自2023年4月25日至本判决确定的履行期限届满日之间的罚息；二、驳回
原告石嘴山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 147元、公告费 600
元，由被告马学兵负担。限你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姚伏法庭领取判决书，逾
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届满之日起 15日内（遇法定休假日顺
延）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石嘴山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不上诉，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平罗县人民法院

孙晓红：

本院受理原告孙政诉你抚养费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宁 0221民初 2705号民
事判决书。判决：被告孙晓红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
内一次性支付原告孙政抚养费 48000元（自 2018年 7月
28日起至 2023年 7月 28日止，按每月 800元计算）。案件
受理费 500元、公告费 600元，由被告孙晓红负担。限你
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来本院陶乐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届满之日
起 15日内（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石嘴山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不上诉，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平罗县人民法院

周启凡、文成平、樊骅：

本院受理的（2023）宁0402民初5445号原告宁夏原州津汇村镇
银行有限责任公司与被告郭健文、刘丹、周启凡、文成平、樊骅金融
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诉讼请求：1.被告郭健文、刘丹清偿原告贷
款本金 476778.44元，利息 123971.15元，本息合计 600749.59元，利
息暂计至2023年4月11日，并按照合同约定的逾期年利率16.275%
计算自2022年7月30起至借款本金清偿完毕之日止的利息；2.判令
被告郭健文、刘丹、周启凡、文成平、樊骅对上述借款本息承担连带
清偿责任；3.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现本院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民事起诉状、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
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和开庭传票，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经过 3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
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
在本院第三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固原市原州区人民法院

石鸿、别红、王剑、别军安：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固原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被告石鸿、别红、
别军安、刘继生、伏春龙、王剑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民事裁定
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原告宁夏固原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起诉要求：1.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判令被告石鸿、别红偿还原告借款本金
200000元及截至2023年6月13日借款利息111649.68元，本息合计311649.68
元；2.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判令被告石鸿、别红偿还原告自 2023年 6月 13日至
实际清偿之日止的利息（利息按合同约定逾期年利率 13.96875%计算）；3.请
求人民法院判令被告伏春龙、刘继生、别军安、王剑对第1/2项诉讼请求承担
连带偿还责任。4.本案诉讼费由六被告承担。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
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下午14时3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石嘴山市中级人
民法院第一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固原市原州区人民法院

张甲：

本院受理康学东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23）宁 0104 民初 10099 号民事判决书，判
决：被告张甲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
原告康学东借款 10000元及利息 121.67元，并
按照年利率3.65%支付借款本金自2023年5月
2日起至借款清偿止的利息。案件受理费 87
元，公告费300元，由被告张甲负担。限你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 30日内来本院 711室领取判
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柳宁：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黄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
被告柳宁信用卡纠纷一案，原告宁夏黄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请求判令：1.判令被告向原告偿还截止 2021年 4月
28日的信用卡本金9978.9元、利息4840.95元、违约金244.19
元；2.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自2021年4月29日起至实际清偿
之日止的资金占用费用（按《信用卡领用合约》的约定利息计
算）；3.本案的诉讼费、公告费由被告承担。因你下落不明，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开庭传票、普通独任审理告知书、书记员告知书、廉政监
督卡。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
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日上午9时2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东四楼二号法
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柳长春：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黄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
被告柳长春信用卡纠纷一案，原告宁夏黄河农村商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请求判令：1.判令被告向原告偿还截止2021年4
月28日的信用卡本金29678.87元、利息25193.7元；2.判令被
告向原告支付自2021年4月29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的资
金占用费用（按《信用卡领用合约》的约定利息计算）；3.本案
的诉讼费、公告费由被告承担。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
票、普通独任审理告知书、书记员告知书、廉政监督卡。自公
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
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
时4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东四楼二号法庭公开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司瑞祥：

本院受理的原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宁夏分公司银川中心支公司诉你保
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一案，原告诉讼请求：1.
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保险代偿款 6438元；2.
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因你下落不明，无
法直接送达，现本院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民事审判
人员告知书和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
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15日内，并定于举
证期满后的第三日（遇法定休假日顺延）14时
30分在本院东四楼二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此
案，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4民初13386号

田志军：

本院受理原告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银川市东城区支
行与被告田志军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原告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解
除原告与被告签订的《极速贷-小额贷款额度借款合同》；2.请求判令被
告向原告偿还借款本息共计 168770.86元（截止 2023年 1月 16日，后续
利息及罚息按合同约定计算至实际全部还清之日止）；3.本案诉讼费、
评估费、拍卖费等为实现债权而产生的费用由被告承担。因你下落不
明，本院无法向你直接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普通程序独任审理
告知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及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和 15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日上午（遇法定休假日顺延）9时 30分
在本院金融共享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答辩和举证的，视为放
弃答辩和举证，本院将依法缺席审理。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宁夏创顺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的原告永宁县望远镇广利金建材经销部与被告宁夏创顺建设
工程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无法直接送
达民事判决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3）宁 0104民初 8763号民事
判决，判决如下：被告宁夏创顺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
内支付原告永宁县望远镇广利金建材经销部货款 143058.4元，并以欠付货
款 143058.4元为基数按年利率 5.77%的标准支付自 2020年 11月 26日至本判
决确定的还款之日止的逾期付款损失。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
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规定，加
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3524元、公告费 300元，由被
告宁夏创顺建设工程有限公司负担。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30日内到本
院 702办公室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送达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张溦、陈静：

本院受理的原告巫建彰与被告张溦、陈静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无法直接送达民事判决书。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本院（2023）宁 0104民初 6622号民事判决，判决如下：被
告张溦、陈静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原告巫建彰偿还借款
300000元；并以借款 300000元为基数，按年利率 10%的标准支付自
2018年 3月 11日至款项实际还清之日止的利息。如果被告张溦、陈
静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
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7900元，公告费 300元，由被告张溦、陈静
负担。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30日内到本院 702办公室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送达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4民初14931号

余洪生：

本院受理的原告王永清与被告余洪生买
卖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诉请：1.要求被告支付借
款 22534元及利息 5300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
被告承担。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诉讼风险告知书、民事裁定书、普通程序独任
审理告知书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
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
后第3日上午9时3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
本院西四楼三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4民初10215号

邓路：

原告宁夏黄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你信用卡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无法直接送达，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本院（2023）宁 0104民初 10215号民事判决书，判
令：一、被告邓路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原告宁夏黄
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信用卡透支本金30000元，支付
利息、违约金合计9769.83元，并按照年利率14.6%支付该透支
本金自2021年4月29日起至本判决确定的还款之日的利息及
费用；二、驳回原告宁夏黄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其
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
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规定，加
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946元，公告费
600元，合计1546元，由被告邓路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4民初10220号

被告窦建靖：

原告宁夏黄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你信用卡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无法直接送达，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本院（2023）宁 0104民初 10220号民事判决书，判
令：一、被告窦建靖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原告宁夏
黄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信用卡透支本金24996元，支
付利息、违约金合计6619.64元，并按照年利率14.6%支付该透
支本金自2021年4月29日起至本判决确定的还款之日的利息
及费用；二、驳回原告宁夏黄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
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
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规
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693元，
公告费600元，合计1293元，由被告窦建靖负担。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4民初10211号

王洋：

原告宁夏黄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你信用卡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无法直接送达，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本院（2023）宁 0104民初 10211号民事判决书，判
令：一、被告王洋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原告宁夏黄
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信用卡透支本金29421.37元，支
付利息、违约金及费用合计 10321.18元，并按照年利率 14.6%
支付该透支本金自2021年4月29日起至本判决确定的还款之
日的利息及费用；二、驳回原告宁夏黄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
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
十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954元，公告费600元，合计1554元，由被告王洋负担。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4民初10203号

周明：

原告宁夏黄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你信用卡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无法直接送达，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本院（2023）宁 0104民初 10203号民事判决书，判
令：一、被告周明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原告宁夏黄
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信用卡透支本金29996.24元，支
付利息 11264.92元，并按照年利率 14.6%支付该透支本金自
2021年 4月 29日起至本判决确定的还款之日的利息及费用；
二、驳回原告宁夏黄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
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规定，加倍支付
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1007元，公告费 600
元，合计 1607元，由被告周明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4民初10330号

任兴国：

原告宁夏黄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你信用卡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无法直接送达，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本院（2023）宁 0104民初 10330号民事判决书，判
令：一、被告任兴国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原告宁夏
黄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信用卡透支本金5998.24元，
支付利息 2325.58元，并按照年利率 14.6%支付该透支本金自
2021年 4月 29日起至本判决确定的还款之日的利息及费用；
二、驳回原告宁夏黄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
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规定，加倍支付
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0元，公告费600元，
合计 650元，由被告任兴国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 15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4民初10181号

赵罡：

原告宁夏黄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你信用卡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因你下落不明，无法直接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3）宁 0104民初 10181
号民事判决书，判令：一、被告赵罡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原告宁夏黄河
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信用卡透支本金 39968.16元，支付利息 21412.5元，并
按照年利率 14.6%支付该透支本金自 2021年 4月 29日起至本判决确定的还款之日
的利息及费用；二、驳回原告宁夏黄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
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1667元，公告费 600元，合计 2267元，由被告赵罡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宁夏嘉翰建设有限公司、张弛：

原告贺兰县老蒙建材经销部与被告张弛、宁夏嘉翰建设
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本院作出(2023)宁
0104民初 9478号民事判决书，判令：一、被告宁夏嘉翰建设有
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原告贺兰县老蒙建材经
销部支付货款 13000元，并按年利率 5.475%支付自 2023年 5
月 1日至本判决确定的付款之日止的利息损失；二、被告张弛
对上述货款及利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案件受理费 128元，公
告费 300元，由被告宁夏嘉翰建设有限公司、张弛负担。自公
告之日起 30日内来本院 702室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杨学云、宁夏同心县学云建筑劳务输出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原告马丽红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原告要求：1.被告立即偿还借款 30000元，并按照 12%
的年利率支付自 2021年 7月 1日至 2023年 8月 1日期
间的利息 7500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因你们
下落不明，无法直接送达，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权利义务告知
书、普通程序审理方式及审判组成人员告知书、廉政
监督卡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及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
期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期满后的第 3日上午 9时（遇
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东二楼二号法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宁夏世安装饰工程有限公司、魏阳阳：

本院受理原告高宁会与被告宁夏世安装饰工程有
限公司、魏阳阳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诉请为：1、判令二
被告立即向原告退回帮忙购买的沙发、1.8米大床、1米
小床、空调、椅子订金及货款一万伍仟柒佰元整（小写：
15700元）；2、判令被告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因
你们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权利义务告知
书、廉政监督卡。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 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
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日上午 9时 30分（遇法定
休假日顺延）在本院大新法庭西一楼二号法庭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徐元太、闫萍：

本院受理原告杨广雄与被告徐元太、闫萍房屋
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诉请为：1、请求依法判令
被告立即向原告支付房屋租赁费及租住期间所欠
的暖气费共计 11748元；2、本案案件受理费、保全
费、律师代理费均由被告承担。因你们下落不明，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权利义务告知书、廉政
监督卡。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
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30分（遇法定
休假日顺延）在本院大新法庭西一楼二号法庭公开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4民初7538号

宁夏安选房地产营销策划有限公司：

原告薛童与被告黎田叶子、宁夏安选房地产营销策划有限公司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无法直接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本院（2023）宁0104民初7538号民事判决书，判令：一、撤销原告薛童与被告黎田叶子、宁夏安选房地产营销策划有限公司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二、被告黎
田叶子、宁夏安选房地产营销策划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原告薛童退还剩余房屋租金、押金、物业费及照明费合计3814元，并支付违约金
1100元；三、驳回原告薛童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规定，加
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0元、公告费600元，合计650元，由被告黎田叶子、宁夏安选房地产营销策划有限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李明：

本院受理原告马斌与被告李明、姚代刚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
明，无法直接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宁0104民初12310号民事判决
书, 判决：被告李明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马斌转让费 40100
元。案件受理费已减半收取计401元，由被告李明负担。限你自公告之日起30
日内到本院交通第二巡回法庭212室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曹新鹏：

本院受理原告李康乐与被告曹新鹏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要求：请求依法判
令被告向原告立即支付货物欠款 4000元。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审判人员告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
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15日
内，并定于此期限届满第3日上午9时3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交通事故第
二巡回法庭（银川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兴庆区二大队办公楼 215室）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审判。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权威 公信 贴心 高效人 民 法 院 公 告 0951095109510951一一一一6015975601597560159756015975
0951095109510951一一一一6018497601849760184976018497（（（（传真传真传真传真））））

服务热线服务热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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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的所涉及的优先权人可行使优先购买权参与竞买，未提供书面证明或逾期未办理竞买手续者视
为放弃优先购买权。

我公司即日起组织现场勘查，有意竞买者请于2023年10月8日17时前交纳保证金并持有效证件
到我公司办理报名登记手续，未成交者保证金在拍卖会结束后三个工作日内全额无息退还。

报名地址：银川市兴庆区凤凰南街79号六楼
联系电话：李先生13895011215 （0951）6875510

宁夏博银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受委托，我公司将于2023年10月9日（星期一）10：00对以下标的采用网络与现场同步拍卖的方

式进行公开拍卖：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标的名称

平罗县宝丰路北侧星海山水名居小区46幢5号
平罗县宝丰路北侧星海山水名居小区46幢7号
平罗县翰林北街西侧金顺综合楼3单元401号

平罗县家和春天小区45-3-602 号
平罗县丽都嘉园1幢2单元601号
平罗县丽都嘉园1幢4单元602号
平罗县丽都嘉园20幢1单元601号
平罗县丽都嘉园20幢1单元602号

平罗县丽都嘉园2幢商住3号
平罗县世名颐和花园F1-4号
平罗县唐槐园3幢2单元601号

平罗县田州路永康民生花园40-1-601号
平罗县田州路永康民生家园21-3-602号

平罗县新109国道东侧平陶公路北侧4-b商住楼4-401号
平罗县新109国道东侧平陶公路北侧4-b商住楼5-402号

永宁县望远镇四季鲜综合批发市场18-5号楼22号
永宁县望远镇四季鲜综合批发市场十号楼09号
永宁县望远镇四季鲜综合批发市场十号楼28号

面积（㎡）

124.37
124.37
96.97
97.81
94.88
101.13
90.41
83.57
158.26
371.41
94.82
83.76
86.89
106.83
106.83
100.29
106.24
97.00

参考价（万元）

34
34

11.61
10.59
9.19
9.6
9.3
8.6

45.05
110
8.91
6.65
8.04
9.09
9.09
33.62
35.62
32.52

保证金（万元）

3
3
1
1
1
1
1
1
5
10
1
1
1
1
1
3
3
3

受委托，我司将于2023年9月28日10时通过网络与现场同步的

拍卖方式对下列标的物进行公开拍卖：

1、吴忠市利通区利通北街利通一小北侧综合楼二号楼5号（租约到

期，被占用），建筑面积192.84平方米，参考价70.74万元，保证金10万元。

2、吴忠市利通区高闸镇广场南侧商住楼 16号，建筑面积 162.58
平方米，参考价27.03万元，保证金5万元。

标的物现状拍卖，所欠物业费、垃圾处理费、水电费、暖气费等其

他费用均由买受人核实。我司自公告之日起组织竞买人勘察标的，

有意竞买者于9月27日17时前交纳保证金到指定账户后（户名：宁夏

中天汇德拍卖有限公司；账号：50104873006000002；开户行：吴忠农

村商业银行营业部）持有效身份证明到我司办理竞买手续。

联系电话：郭先生15101022100
报名地址：金凤区新昌西路110号金钻名座13层

宁夏中天汇德拍卖有限公司
拍卖公告

公告
2013年 3月 31日下午 3时，有人

在宁夏固原市人民医院儿科遗弃一
名男婴，约半岁，脑瘫。随身携带一
张纸条“我家很穷，老婆跟人跑了，我
没有能力带这个孩子，希望好心人捡
着去，把孩子送到医院去治疗，孩子
是回族”。在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望
该男婴的生父母或监护人到固原市儿童福利院认领。逾期
无人认领，视为差找不到生父母的弃婴，特此公告。

固原市儿童福利院

2023年9月21日

公告
2008年12月5日下午19时，在

宁夏固原市新时代购物中心后门捡
拾到一名女孩，约 3岁。双腿呈剪
子形，双目呈“鸡瞪眼”，随身携带纸
条“朋友们，这女孩是个回族，请多
关照”。在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望
该女孩的生父母或监护人到固原市儿童福利院认领。逾
期无人认领，视为差找不到生父母的弃儿，特此公告。

固原市儿童福利院

2023年9月21日

公告
2017年8月31日上午6时，

有人将一男孩遗弃到宁夏固原
市儿童福利院大门口，约 6岁，
脑瘫。随身携带两包旧衣服和
鞋子，几片尿不湿、被单、一件红
色上衣和一张纸条。在公告之
日起 60日内，望该男孩的生父母或监护人到固原市
儿童福利院认领。逾期无人认领，视为差找不到生父
母的弃儿，特此公告。

固原市儿童福利院

2023年9月21日

股东临时会议通知
高晓龙先生：

根据《宁夏润达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章程》第二十三条监事行使下列
职权（四）之规定：“提议召开临时股东会会议，在执行董事不履行本章程
规定的召集和主持股东会议职责时召集和主持股东会会议”之内容由公
司监事李少广提请，于2023年10月8日召开第一次临时股东会议，现就
召开本次股东大会内容相关事项通知如下：1.召开时间：2023年10月8
日（星期五）上午九时至十时。2.会议地点：石家庄市新华区西三庄街格
澜商务915室。3.会议讨论内容：（1）免除高晓龙执行董事、法定代表人、
总经理职务事宜；（2）任命张嬿执行董事，法定代表人、总经理职务事宜;
（3）免除杨百万财务负责人职务事宜；（4）任命何风朝财务负责人职务事
宜。4、参会人员：各股东、监事、主持人、新的执行董事和财务。如本人
不能参加会议，可委托代理人持授权委托书参与，如未能按时到场参会
视为放弃股东权利。特此通知。

单位名称：宁夏润达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通知人：李少广

电话：17778260306

2023年9月21日

补正公告
（2023）宁0106执4196号

本院于 2023年 3月 30日
在《宁夏法治报》刊登的受送

达人为宁夏九路科技有限公

司、张红、纳永江、曹锟的公告

中，其中受送达人“曹锟”，应

更正为“曹琨”、其中“陈晓鹏

与被执行人宁夏恒盛万通建

业投资有限公司”，应更正为

“王燕萍与被执行人宁夏九路

科技有限公司”，特此更正。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银川牛宝宝养殖有限公司遗失公章、财
务章、法定代表人章各一枚，及银行开
户许可证，核准号：J8710012319101，特
此声明。
银川和盛商贸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640100MA77KJKY28）遗失
营业执照正、副本，声明作废。
北京振邦保安服务有限公司宁夏分公

司遗失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银
川湖滨东街支行银行开户许可证，核
准 号 ： J8710010207701，编 号 ：
8710-00262527，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